花蓮縣100年度「國民電腦自由行網路」有獎徵答題庫
一、是非題
（○） 1. 明知為電腦程式的盜版品，仍在夜市予以販賣，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。

（ X ） 2. 當著作人死亡後，我們可以隨意改寫他的著作。

【說明：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是著作人的生存期間加上其死後50年，在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任意改作他人的著作，會侵害著作財產權人的「改作權」。】

（ X ） 3. 未經作者的同意，可以任意將其信件公開發表。

【說明：未經著作人的同意，就將其著作公開發表，會侵害著作人的「公開發表權」。】

（○） 4. 在夜市販售盜版合輯錄音帶、CD，販售者違反著作權法。

（ X ） 5. 廣告文宣中可以擅自利用他人的文學或藝術作品。

【說明：在廣告文宣中利用他人著作，必須經過同意或授權。】

（○） 6. 流行歌曲屬於著作的一種，受著作權法的保護。

（ X ） 7. 利用德國人的音樂編曲，不必徵求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。

【說明：我國於91年1月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後，即負有對WTO全體會員國國民之著作，提供「國民待遇」之保護義務，即其國民之著作，在我國境內亦受我著作權法之保護。德國為WTO會員體之一，德國人著作亦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，除有合於合理使用之情形外，應取得同意或授權。】

（○） 8. 我們到表演場所觀看表演時，原則上不可隨便錄音或錄影。

（○） 9. 到攝影展上，拿相機拍攝展示的作品，分贈給朋友，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。

（○） 10. 把CD裡的流行歌曲錄下來販售牟利，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。

（ X ） 11. 網路上供人下載的免費軟體，都不受著作權法保護，所以我可以燒成大補帖光碟，再去賣給別人。

【說明：免費軟體只是授權利用人免費利用，但通常仍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，並不表示權利人拋棄權利。】

（ X ） 12. 在網路上只要有人提供電腦程式下載，我們可以任意下載電腦程式。

【說明：任意在網路上下載受著作權法保護的電腦程式，涉及侵害著作財產權人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，如逾越了合理使用的範圍，就必須得到權利人的同意。】

（ X ） 13. 合法軟體所有人可以自己使用正版軟體，同時將「備用存檔」軟體借給別人使用。

【說明：正版軟體的所有人，可以因為「備份存檔」之需要複製1份，但複製1份僅能做為備份，不能借給別人使用。】
（ X ） 14. 加註「家用」之合法錄影帶，可用於「營業用」。

【說明：如欲在營業場所播放錄影帶，必須購買已有公開上映授權之「公播版」影片。】

（ X ） 15. 要利用錄音帶或CD上的音樂，利用人只要徵得錄音帶或CD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不必再得到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。

【說明：利用錄音帶或CD上的音樂，必須分別得到錄音著作及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。】

（○） 16. 在百貨公司、餐廳、戲院及KTV等營業場所，播放錄音帶或伴唱帶，要取得音樂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。

（○） 17. 攝影著作的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是從創作完成時起算，直到著作公開發表後50年為止。

（○） 18. 合法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所有人，為了讓程式適用特定之電腦，可以就該程式做某些必要的改變。

（ X ） 19. 合法軟體如果轉售給他人，原軟體的所有權人可以把先前所拷貝的「原備份存檔」軟體拿來繼續使用。

【說明：合法軟體的所有人如喪失原重製物之所有權，除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外，應將其重製之備份銷燬，不得再繼續使用原備份存檔的軟體。】

（○） 20. 學生在課堂上，在老師指導下所完成的作品，其著作權歸學生所有。

（○） 21. 不賣、不買、不做盜版品，是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行為。

（ X ） 22. 我抄襲姊姊的作文拿去交作業，並沒有侵犯著作權。

（○） 23. 當我完成一篇文章時，就立即享有著作權，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，不必經過任何申請或登記的程序。

（○） 24. 哥哥買電腦，叫老闆順便灌入盜版軟體，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。

（ X ） 25. 為了節省買書的花費，到圖書館借書拿去校外的影印店整本影印，這種行為沒有違反著作權法。

【說明：將書籍整本影印，會造成市場替代的效果，已超出合理使用的範圍。】

（ X ） 26. 小明將周杰倫的CD新歌轉成MP3檔案後，放在網站上供人下載，其行為並沒有違反著作權法。

（ X ） 27. 我用筆名在網路BBS站上發表一篇文章，因筆名非真實身份，所以無法享有著作權。

（○） 28. 按月繳交會費不等於取得合法授權，下載音樂、軟體或影片，要選擇經過合法授權的網站，以免誤觸法網。

（○） 29. 買盜版軟體灌在自己的電腦裡面，或是要商家代灌盜版軟體在自己電腦裡面，都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。

（ X ） 30. 憲法、法律、命令或公文享有著作權。 

【說明：依著作權法第9條規定，憲法、法律、命令或公文不受著作權保護。】

（○） 31. 為視障者的福利，已公開發表的著作，得為視障者以點字重製。

（ X ） 32. 高普考試題，受著作權法保護。 

【說明：高普考試題屬於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，依著作權法第9條規定，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。】

（○） 33. 美術蒐藏家購買多幅當代畫家名畫，決定舉行展覽，主辦單位可以直接在說明書內印製展出作品予以解說。

（○）34. 要檢舉盜版，可以撥打免付費專線向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檢舉，電話是0800-016-597 (您一來，我就去)。
（○） 35. 我用筆名在網路BBS站上發表一篇文章，同樣享有著作權。

（○） 36. 情書也是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語文著作，未經作者同意而隨便公開別人的情書，是一種侵害別人公開發表權的行為。

（○） 37. 在我國境內購買正版的「達文西密碼」書籍，看完後可以上網拍賣，不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。

（○） 38. 對101大樓拍攝照片，或把101大樓當成拍攝戲劇或廣告的背景，符合著作權法中「合理使用」之規定，不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。

（○） 39. 老師為補充教科書內容，可以影印報紙專文給學生1人1份，作為上課解說之用。

（○） 40. 報紙、雜誌或網路上有關SARS事件的討論，可以在網路上公開傳輸。

（○） 41. 為了保障國人運用智慧從事創作活動所得的結晶，政府特別立法加以保護。這些法律所規範的商標權、專利權及著作權等等的權利，我們統稱為「智慧財產權（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），簡稱IPR」。
（ X ） 42. 只要註明作者、出處，就可以隨意使用他人著作。 

【說明：註明作者、出處是利用人在主張合理使用他人著作時，依著作權法所課予的「義務」，並非只要註明作者、出處，即屬於「合理使用」。】
（ X ） 43. 阿丹買了一片盜版光碟，看完覺得丟掉可惜，所以可以放在網路上讓網友免費索取。 

【說明：只要是散布盜版光碟，不管有沒有營利，也不管價值多寡，都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！】
（ X ） 44. 為了分享好聽的音樂給同學，可以將流行音樂放在自己的部落格供人免費試聽或下載。
【說明：未經他人同意或授權，將音樂放在部落格內供人免費試聽或下載，是侵害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的行為。】
（○） 45. 在無名小站的相簿，貼放像是彎彎、洋聰頭、賤兔之類的圖片，如果先經過著作權人的同意，即不會違法。
（ X ） 46. 小雪這學期修了一門著作權法的課，但因為教科書太貴了，所以她可以把教科書拿去整本影印。
【說明：整本影印教科書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喔！】
（○） 47. 行政院長在公開場合發表的演說內容，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。
（○） 48. 按月繳交會費不等於取得合法授權，下載音樂、軟體或影片，要選擇經過合法授權的網站，以免誤觸法網。
（○） 49. 電視新聞報導知名藝術家(例如聲樂家、演奏音樂家等)公演的消息時，可以播放小部分演出內容，來達到新聞傳播效果。
（ X ） 50. 影印整本書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，所以小雪想了一個idea，就是把圖書館內自己想看的書分次影印，這樣就沒有問題了。
【說明：分次影印的目的還是為了要影印完整的一本書，所以並不在合理使用的範圍，還是屬於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。】
二、選擇題

（３） 51. 到電腦公司打工，聽從老闆的指示販賣盜版軟體，老闆和打工的人有何責任？

(1) 老板觸犯著作權法，打工的人無罪。
(2) 只要賠償損失就沒罪。
(3) 老闆、打工的人都觸犯著作權法。
（３） 52. 盜拷遊戲軟體送給同學，是否觸法？

(1) 只要不賺錢就不違法。

(2) 違反憲法。

(3) 觸犯著作權法。
（２） 53. 阿冰買了正版的作業系統軟體，為了展現他的大眾魅力，他將軟體序號公布在網路上供人安裝該軟體，請問阿冰的行為會如何？

(1) 因為是正版軟體序號，所有人都受益，應獲得眾人肯定。

(2) 阿冰未經合法授權，而提供公眾使用可以破解他人「防盜拷措施」的資訊，這是違法的，依法須負擔民、刑事侵權責任。

(3) 因為只提供序號，並回提供軟體，所以沒有侵犯廠商權利。

（３） 54. 阿伯付費加入P2P會員，下載了好幾百首網友分享的歌曲來聽，也上傳歌曲讓別人分享，請問阿伯會違法嗎？

(1) 當然不會，因為阿伯已繳會費了。

(2) 基於好東西與好朋有分享原則下，大家都有分享音樂，所以沒有違法。

(3) 繳交會費不等於合法授權，如果未經著作權人的授權，仍然是違法的。

（１） 55. 小王將他在網路上所收集的圖片燒成1張光碟，並將這片光碟拷貝販賣給同學，請問他的作法是否正確呢？

(1) 不正確，這種販賣的行為已經侵害著作權人的權利。

(2) 還算可以，因為這些資源都是網路上隨處可見的，應該是沒有違反著作權法。

(3) 沒關係，作者有提供分享及代表授權，可以放心使用。

（１） 56. 阿倫為了一時的方便，向小億買了大補帖來使用，並把大補帖裡的軟體灌到自己家裡的電腦使用，請問阿倫這樣是否有違反著作權法？

(1) 當然有，因為阿倫重製了軟體，並且在沒有取得授權下就安裝使用，這屬於盜版行為。

(2) 並沒有，但是阿倫會受到良心的譴責，並可能對自己電腦造成損害或中毒。

(3) 因為阿倫是付費購買軟體，所以，他屬於合法取得授權。

（２） 57. 阿吉在網路上利用BT下載網友分享的整套日劇，請問有違法嗎？

(1) 使用BT通常是分散傳，不是全部傳，所以不違法。

(2) 利用BT下載網友分享未經權利人授權下載之日劇是違法的，不論傳輸的型態是一次完整的傳，或是化整為零的傳。

(3) 日劇是日本廠商，不是我們國家，所以沒有違法。
（２） 58. 菲菲將阿布買來的單機版作業系統程式灌進自己和妹妹的電腦中，心想自己真聰明賺到，請問是真的嗎？

(1) 真的！因為灌入的程式是正版的就可以了。

(2) 不是的！因為單機版的作業系統程式，只限1台機器使用，將該作業系統同時安裝在多台電腦內使用，是侵害他人「重製權」的行為。

(3) 沒關係，反正一定不會沒有人知道。

（３） 59. 著作財產權的存續期間是著作人的生存期間，加上其死亡後幾年？ 

(1) 10年。

(2) 30年。

(3) 50年。
（３） 60. 下列何者是財產？
(1) 陽光。

(2) 空氣。

(3) 人類的智慧結晶。
（３） 61. 法律保障創作和發明，下列那一種行為違反著作權法？ 

(1) 偷看別人的書信。
(2) 模仿人家的簽名。
(3) 拷貝電腦遊戲程式送給同學。
（３） 62. 智慧財產權包括哪些權利：

(1) 著作權、專利權、商標權。
(2)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及營業秘密。
(3) 以上皆是。
（１） 63. 老師的演講廣受各界歡迎，小王筆錄他的演講內容，並刊載於校刊內，請問這著作權是屬於誰的？

(1) 老師。
(2) 小王。
(3) 老師和小王共有。
（１） 64. 菲菲在智慧大學授課，旁聽的學生小強將授課重點筆錄後，下列何者行為會侵害著作權法? 

(1) 整理賣給補習班印製成講義。
(2) 自己回家複習。
（２） 65. 阿超很喜歡第4台的某節目，偏偏今晚要補習，因此利用錄放映機先錄下來，等回家再看，請問他的行為是否有違反著作權法？

(1) 有違反，利用錄影機將電視上播出的節目錄下來，就是構成重製的行為。 

(2) 沒有違反，雖然有重製的行為產生，但是只要在合理使用的範圍內，就不構成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。
（２） 66. 小芬在影印店影印「生活秘辛」1書，影印1整本供自己使用，請問是否違法？

(1) 只印1本且供自己使用，所以並不違法。 

(2) 整本影印已經超出合理使用的範圍（會替代市場），所以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。

（４） 67. 著作人格權包含哪些權利？ 

(1) 公開發表權。

(2) 姓名表示權。

(3) 禁止不當修改權。

(4) 以上皆是。
（２） 68. 小華搞不清楚智慧財產權不保障下列哪一種權利，請你幫他找出來吧！

(1) 商標權。

(2) 人權與自由權。

(3) 專利權及著作權。
（１） 69. 菲菲對於智慧財產權的適用範圍有疑問，請問你知道下列哪些東西是屬於智慧財產權所保障的範圍嗎？

(1) 作文、繪畫、音樂作曲等。

(2) 金錢、珠寶。

(3) 房地產。

（２） 70. 店小二認為「智慧駭客三部曲」是很好看的電影，於是去租原版片，並把這部電影帶到店裡去播放，讓客人共同分享此電影的樂趣，請問是否違反著作權法？

(1) 沒有吧，因為它使用正版的片子。 

(2) 有喔，任意放電影給公眾欣賞，是侵害著作財產權人的「公開上映權」的行為。

（１） 71. 小艾用手機自創音樂鈴聲，他是否需要登記才能享有著作權法的保護呢？ 

(1) 不需要，自創作完成就可以受著作權法保護，不必作任何登記或申請。 

(2) 需要，自創完成後要作登記或申請，才可以受著作權法保護。

（３） 72. 大寶和小寶合力完成一件畫作，請問著作權是誰的? 

(1) 大寶的。

(2) 小寶的。

(3) 屬於大寶和小寶兩個人的，為共同著作。

（１） 73. 金大方在網路上下載沒有經過授權的「陰森洞破關秘笈」檔案並影印給大家分享，這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嗎？

(1) 是喔，這種行為已超出合理使用範圍，是屬於侵害重製權的行為。 

(2) 應該還好吧！網路不就是要給大家下載的嗎！

（２） 74. 參加高中職海報大賽，如果我利用老師建議我的新點子來設計這張海報，請問這張海報的著作權是歸誰享有？

(1) 歸老師享有，因為是老師的點子。

(2) 歸我享有，因為著作權法是保護著作的表達，不保護觀念、構想，由他人提供點子而自行創作之海報，著作權當然屬於我的。

(3) 歸老師和我共有。

（３） 75. 下列哪一種權利不必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，就可享有？

(1) 專利權。

(2) 商標權。

(3) 著作權。
（１） 76. 小聰明以日文創作完成「智慧都市WALKING」旅遊書，小華想將它翻譯成中文加以出版，是否需要取得小聰明同意？

(1) 需要，因為翻譯屬於改作原著作的行為，所以要經過原著作人的同意。
(2) 不需要。

（４） 77. 菲菲在85年8月30日創作完成一幅畫，並在90年6月6日死亡，請問這幅畫的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哪一天？

(1)  135年8月30日。
(2)  135年12月31日。
(3)  140年6月6日。
(4)  140年12月31日。

（３） 78. 郝英俊15歲寫了一篇文章，並在80歲的時候死亡，請問郝英俊這篇文章的著作財產權共存續了幾年？

(1)  65年。

(2)  80年。

(3)  115年。
（4） 79. 著作的利用是否合於合理使用，其判斷的基準為何？

(1) 著作利用的目的是營利性，還是非營利性。
(2) 著作是否已公開發表。
(3) 著作利用的量佔整個著作的比例高還是低、著作利用的結果是否會造成市場替代效應。
(4) 以上情形都應判斷。
（４） 80. 學生舉辦校際觀摩或比賽，在什麼情形下，可以不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而演唱或演奏他人的音樂？

(1) 非以營利為目的。
(2) 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。
(3) 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。
(4) 以上條件都具備的情形下。
（２） 81. 我想在自己的部落格裡，提供其他網站的網址連結，單純的超連結會不會侵害著作權？

(1) 一定不會，因為並沒有轉貼內容。 

(2) 原則上不會，但如果明知道連結的網頁是有關軟體密碼破解、電影和音樂免錢聽、免錢看等侵害著作權的網站，這樣就會有侵害著作權的風險。

（１） 82. 利用V8拍攝社團學生發表的戲劇表演，在未經過同意或授權的情形下，下列何者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？

(1) 放到網路上供網友欣賞。

(2) 自己回家欣賞。

（１） 83. 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? 

(1) 在網路上看到很好的文章，可以任意擷取幾篇精華，將它貼在自己的網站上供網友閱覽。

(2) 如果只是單純上網瀏覽影片、圖片、文字或聽音樂，並不會違反著作權法。

（２） 84. 小明寫了一篇文章，其中引用了小花所寫另一篇文章的80%，但已註明出處，是否違法？

(1) 當然不會，因為小明已註明小花姓名及出處。 

(2) 會喔，引用應在合理範圍內，小明引用小花所寫文章多達80%，已經超出「合理使用」範圍。
（２） 85. 阿吉在圖書館影印時，常看到「請尊重著作權，勿影印超過三分之一」的標示，請問是不是只要沒有印超過三分之一就是合法的？

(1) 當然啊！它都寫了「勿影印超過三分之一」，所以只要不超過三分之一就好啦！ 

(2) 事實上，在著作權法中並沒有任何條文規定「影印只要不超過三分之一，就是屬於合理使用」，而是應逐案做判斷，所以這種說法是一種誤解，應該導正。

（３） 86. 小布將一本義大利文的小說原著翻譯成英文，小薰再將英文版翻譯成中文，若小艾要將中文版拍成電影，請問要得到誰的授權？

(1) 只要小薰的授權就可以了。 

(2) 只要小布的授權就可以了。 

(3) 要得到義大利文原著作者、小布（英譯本作者）及小薰（中譯本作者）3人的授權。

（２） 87. 小傑非常喜歡小薰，所以寫了一封情書希望能夠打動小薰的心，結果小薰將情書貼在佈告欄，請問是否違反著作權？

(1) 沒有違反！貼在佈告欄不構成侵犯著作權。 

(2) 最好不要！這會侵害著作人享有的公開發表權。

（１） 88. 阿迪開了一家「生活咖啡店」，在店裡播放賣場買來的電影（家用版）以吸引客戶，請問是否違反著作權法？

(1) 是，「家用版」就不能拿來當「營業用」（公開上映），將家用版電影任意放給公眾欣賞，是侵害著作財產權人的「公開上映權」的行為。

(2) 沒有吧，片子是花錢買來的，而且是正版，當然有權播放。

（３） 89. 小薰在夜市發現有人在販賣盜版光碟，這時候她應該怎麼辦？ 

(1) 假裝沒看到。 

(2) 買幾片盜版光碟回家觀賞。 

(3) 立即打檢舉仿冒盜版專線0800-016-597。

（１） 90. 我可以趁出國時，從國外買很多片原版音樂CD或DVD，放到網路上拍賣嗎？ 

(1) 不可以喔，自己在國外購買CD或DVD時，只能供自己個人非散布之利用或隨著行李每一著作輸入「1份」，超出規定的數量，都是不合法的，當然也不可以上網拍賣。

(2) 可以啊，都是正版的當然可以。

（２） 91. 在網路論壇分享未經他人授權的MP3音樂，要負擔什麼責任？ 

(1) 不需負擔責任。

(2) 涉及侵害「重製權」及「公開傳輸權」，會有民事賠償及刑事處罰的法律責任。

（１） 92. 唱片公司委託小布寫一首歌，在沒有約定著作權歸屬的情形下，請問誰享有這首歌的著作權？
(1) 小布，但唱片公司可以利用這首歌。
(2) 唱片公司。

（１） 93. 著作權法所稱的「著作」，包括文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的創作，共分為11類，請問是那11類？

(1) 語文著作，音樂著作，戲劇、舞蹈著作、美術著作、攝影著作、圖形著作、視聽著作、錄音著作、建築著作、電腦程式著作及表演等。

(2) 交通號誌、法律條文、公文書、公式、標語、新聞報導、數表、簿冊、表格、時曆及通用之符號等。
（１） 94. 著作權保護的期間有多久？

(1) 除了攝影、視聽、錄音和表演外，著作財產權保護的期間為著作人的終身(生存的期間)到死後50年(第50年當年的最後一天)。

(2) 創作完成後50年。

（２） 95. 大賣場、百貨公司為了提供良好消費環境，播放流行音樂CD，請問是否要取得授權呢？

(1) 不需要，因為買的是正版CD，所以可以公開播放。 

(2) 需要喔！在公共場所播放CD音樂，會涉及「公開演出」，必須分別得到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才可以。

（１） 96. 公司職員在職務上完成的電腦程式，如果沒有特別約定，則著作財產權歸誰所有？

(1) 歸公司所有。

(2) 歸職員所有。

（２） 97. 小布完成了一篇偉大的著作，請問應該要如何取得著作權？ 

(1) 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著作權保護。

(2) 當著作完成時起即取得著作權，不需另行向政府單位申請或註冊。

（２） 98. 小明想上網拍賣王建民的公仔，但臨時無數位照相機，所以到他人的拍賣網頁下載同一公仔產品的照片，是否須要取得他人的授權？

(1) 不需要，數位傻瓜照相機拍出來的，只是照片，不是攝影著作，不受著作權法保護。

(2) 要喔，縱使是數位傻瓜相機拍出來的照片，只要符合最起碼的創意，仍是攝影著作，仍受著作權法保護。

（２） 99. 小艾買了小布寫的「如何在30歲前成為億萬富翁的30種方法」，照著書中方法去做，果真成為一位億萬富翁，請問小布是否可告小艾侵權？

(1) 可以，因為小艾此種行為確實已侵權。

(2) 不可以，因為小艾只是吸收書裡的觀念，並沒有任何侵害著作權的行為。

（１） 100. 小薰投稿校刊，但校刊編輯小明打算稍加刪減後刊登，請問這樣可以嗎？

(1) 小明在未損害原作者名譽前提下，是可以稍微刪減內容的。

(2) 小明無權修改小薰的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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